
跨領域學分學程課程內容 

（一）學分學程基本資料 

一、學程基本資料 

學程名稱 國考與司法專業跨領域學分學程 

開課單位 社科院 召集人 張心怡 應修學分 12 

二、學程特色：具體說明實踐成果(社會實踐、技能實作成果)、競賽、證照 

    想要成為公務員就需要通過國家考試，本跨領域學分學程橫跨政治與法律雙

領域，共開設四門國考考試科目，對應高普考、地方特考及司法特考，適合本身

並非政治法律專業但又想成為公務員的同學修習。 

    在課程方面，依上述國考循序漸進規劃，二上開設共同性科目法學知識與英

文(含中華民國憲法、法學緒論)，奠定學生基礎法學知識，二下開設行政法，三

上開設民法與民事訴訟法概要，三下開設刑法與刑事訴訟法概要。其中，民法課

程對應有司法特考之家事調查官、法院書記官，刑法類別有司法特考之觀護人、

監獄官，憲法與法緒、行政法則對應高普考與地方特考之一般行政、一般民政，

一般警察特考之行政警察為刑法與公法類別之結合。 

    學生得依個人之興趣選擇相關類別課程，逐步深化專業知能，達到兼具政治

與法律雙領域的專業知識。在實踐方面，學生修習本跨領域學分學程後，可於三

年級暑假或畢業後報名參加國家考試或司法特考，以達到錄取公職之最終目標。 

三、學程課程規劃 

學程教育目

標 

1. 引導進入法律邏輯性的思維 
2. 邏輯推理，認事用法的能力 
3. 擔任政府公務人員及司法人員所需之專業學養 
4. 中文法學資料收集分析的能力 

5. 強化表達及溝通能力 

學程核心能

力(請參考校

教育目標、核

心能力等) 

 

專業知能

(專業力) 

自覺學習

(生命力) 

溝通合作

(溝通力) 

人文關懷

(關懷力) 

實務應用

(實務力) 

身心康寧

(身心力) 
備註 

50 10 10 10 10 10 
合計

100% 

執行方法或

教學方式 

本學程規劃於法律與政治兩專業領域分別開設兩門課程，透過課堂

講述及法律案例解析，培養學生政治與法律之專業素養及跨領域解

決問題之能力，強化學生未來從事實務工作之基礎。 



■講述討論或座談、■問題導向學習、■分組合作學習、專題學

習、實作學習、■發表學習、實習、參觀訪問、其它(      ) 

學程屬性 
□ 1.學術研究       ■ 2.就業創業      □ 3.社會服務及實踐        

□ 4.能力本位導向   □ 5.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 

單一課程期

末成果 

1.單一課程成果於期末應繳交課程期末成果報告。 

2.單一課程成果於期末若完成一份 5-10分鐘影片者，經審核擇優

置於 YOUTUBE者，再補助課程業務費 6,000元。 

整個學程的 

成果展現 

各院 113 級開設的跨領域學分學程於學生修畢學程時，辦理線上、

實體成果展，且教學成果短片 5-10分鐘上傳至 YOUTUBE者，若教育

部深耕計畫補助經費增加擬補助各學程 1萬元的業務費。 

□ 線上成果展 YOUTUBE，網址：__________  

■ 實體成果展，預計時間：___________ 

□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 

預期成果 

■實踐成果(社會實踐、技能實作成果) _報名普考、司法特考或警察特

考__ 

□競賽 ________________ 

□證照 ________________ 

■其他 _參加國家考試__ 

（二）課程地圖 

 課程名稱 
學分

數 
課程屬性 開課老師 

個別課程與學程教育目標關聯

性級學習進程規劃之說明 

大 二 上

(114-1) 

法學知識與

英文 
3 

■基礎 

□進階 

張心怡、呂

明哲 

國考英文及公法基礎課程，包

括臺灣法學與法律的狀態，引

導學生進入法律邏輯性的思維 

大 二 下

(114-2) 
行政法 3 

□基礎 

■進階 
劉華宗 

了解與國家行政相關之法

律，建立擔任政府公務人員

及司法人員所需之專業學養 

大 三 上

(115-1) 

民法與民事

訴訟法概要 
3 

□基礎 

■進階 
曾也珈 

強化表達溝通、邏輯推理及認

事用法之能力，並建立擔任政

府公務人員及司法人員所需之

專業學養 

大 三 下

(115-2) 

刑法與刑事

訴訟法概要 
3 

□基礎 

■進階 
曾也珈 

強化表達溝通、邏輯推理及認

事用法之能力，並建立擔任政

府公務人員及司法人員所需之

專業學養 

 


